                     绵竹市规划局

关于绵竹市中心广场以西、明阳街、大

西街土地并宗后《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要求通知书》相关指标的公示

为了有利于绵竹市中心广场以西，明阳街、大西街片区的整体开发，进一步完善该片区的基础设施，提升城市形象和商住环境，根据绵竹市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的相关精神，对绵竹市中心广场以西、明阳街、大西街的土地并宗，即将绵竹市中心广场西侧面积分别为13918平方米（地块一）、2184.69平方米（地块二）和1288.72平方米（地块三）的三个地块进行并宗。并宗后总用地面积为17391.41平方米。现我局将并宗前后《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要求通知书》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公示如下：

	
	地块名称
	用地面积

（㎡）
	用地性质
	容积率
	建筑

密度
	绿地率

	并宗前
	地

块

一
	13918
	 商业居住混合用地（商业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30%）
	≤3.5
	≤45%
	≥25%

	
	地

块

二
	2184.69
	  商业用地
	≤3.5
	≤50%
	≥25%

	
	地

块

三
	1288.72
	 商业居住混合用地（商业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30%）
	≤3.5
	≤45%
	≥25%

	并宗后
	17391.41
	 商业居住混合用地（商业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38%）
	≤3.5
	≤46%
	≥25%


    对以上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在公示时间（2015年7月23日至2015年8月23日）内，以书面形式提交至规划局办公室。联系电话：0838-62180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绵竹市规划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7月20日
